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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办公楼 228 室 

二、办公电话 

0773-2290457（部门预算、校内预算窗口） 

0773-2291887（项目管理、绩效管理窗口）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校内预算

刘老师 

1. 校内预算编报； 

2. 校院两级预算管理； 

3. 下达预算经费指标； 

4.提供校内预算报表、校内预算数据、教代会财

务报告； 

5.党费会计。 

部门预算 

马老师 

1. 部门预算编报； 

2. 提供部门预算报表及数据； 

3. 部门预算公开； 

4. 银行贷款、专项债券等债务管理； 

5. 提供与债务相关报表及数据。 

项目管理 

阳老师 

1. 预算项目的拆分； 

2. 非科研来款立项； 

3. 非科研非创收项目来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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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科研项目负责人变更及项目签字授权； 

5. 财政专项管理及下达； 

6. 内部控制编报、提供内部控制相关材料及数

据。 

绩效管理 

王老师 

1. 组织开展绩效目标申报，向上汇总填报； 

2. 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向上汇总填报； 

3. 负责本科教学状态财务数据填报； 

4. 提供绩效等相关数据材料。 

四、办事流程 

1.年度预算申报 

（1）各单位（部门）应依据学校预算管理文件规定及

年度预算通知，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按时申报年度单位（部门）

经费预算，包括项目的基本信息、项目测算及说明、分年度

支出计划、支出明细、政府采购计划、绩效目标等。 

（2）按照部门预算编制文件要求和编制规则，相关职

能部门应报送部门预算基础数据，如：基本信息、人员信息、

资产信息等。 

（3）按照校院两级预算管理要求，归口职能部门及时

制定校院两级预算包干经费的分配方案；各教学单位应及时

编制细化后的包干经费预算至财务管理科，年度终了需编制

年度决算报告。 

2.预算项目拆分 

（1）各单位（部门）在编制校内预算时，应提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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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拆分的一级项目及金额，并在每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项

目拆分。在一级项目的基础上设立二级项目，要有充分的立

项依据和合理的绩效目标，与一级项目相匹配。 

（2）在项目拆分时，由各单位（部门）预算申报员通

过预算系统提交拆分申请。同时，提供纸质版拆分申请报告，

列明二级项目名称、负责人、金额、开支范围、使用期限等

内容，经一级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至财务管理

科。 

3.非科研来款立项 

提交申请设立新项目的报告，简要说明需要设立新项目

的原因、项目名称、经费负责人、开支范围、使用期限等内

容，同时提供项目文件通知或者合同协议等相关附件材料，

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交至财务管理科。 

4.非科研非创收项目来款确认 

（1）关注财务处主页“来款确认”模块，在来款列表

中设置过滤条件，查询外来款项是否已到账。 

（2）提交经费认领申请报告，简要说明来款经费的原

因、金额、来款日期、经费划拨入账的项目编号，同时提供

文件通知或合同协议等相关材料，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加盖公

章后，交至财务管理科。 

5.非科研项目负责人变更及项目签字授权 

（1）负责人变更：需及时向财务处提交申请报告，说

明项目负责人变更原因、变更的项目名称及经费号（如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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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免文件请一并提供），经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交至财务管理科。 

（2）项目签字授权：由项目负责人向财务处提交授权

申请，说明授权缘由、授权范围、授权时限等内容，经项目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至财务管理科。项目授权成功

后，在授权期内，被授权人与项目负责人具有同等签字效力。

（如果只是授权查询，可在财务综合平台经费查询界面自行

设置） 

6.绩效管理 

各单位（部门）需按照上级文件及学校要求，结合工作

实际按时申报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年末对照专项资金绩效目

标开展绩效自评，各单位（部门）的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

表、自评情况表及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需经部门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后，交至财务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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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核算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办公楼 215 室（报账业务） 

花江校区办公楼 234 室（档案室） 

二、办公电话 

报账业务：0773-2291187、0773-2291164 

档案室：0773-2290455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4 号窗口 

廖老师 

1.负责日常预审、报账工作；                                                                         

2.负责基建项目拨款、报销、摊销、决算和转固

等工作；                                                 

3.负责基建项目保证金收退业务；                                                                                                       

4.负责固定资产对账、折旧等工作。 

5 号窗口 

陶老师 

1.负责日常预审、报账工作； 

2.负责行政部门培训费入账及其它创收收入入

账工作；                                                

3.负责学校房款收退业务处理及核对工作；                                                                                                       

4.负责校医院门诊费、体检费等入账工作；                                                          

5.负责后勤、国资等行政部门投标保证金收退工

作。   

8 号窗口 

连老师 

1.负责日常预审、报账工作； 

2.负责除餐费之外的内转业务处理，具体包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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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用车费、版面费、测试费、体检费、会议室或

报告厅使用费、论文查新费、网络使用费等。 

9 号窗口 

黄老师 

1.负责日常预审、报账工作； 

2.负责国资处、后勤处等部门的房屋租金、物业

管理费等收入入账工作；                                    

3.负责对接国资处、后勤处、北海校区等房屋租

金、物业管理费等明细账统计和核对工作。 

10 号窗口 

李老师 

1.负责日常预审、报账工作；                                                                  

2.负责教学部门培训费、考试费等创收收入入账

工作；                                        

3.负责教学部门承办会议等收入入账工作；                                                 

4.负责非科研项目（教改、大创、其它专项等）

结题盖章工作；                                                 

5.负责贴息贷款报销工作。   

11 号窗口 

黄老师 

1.负责银行转账工作；                                            

2.负责银行转账查询和回单办理工作。 

12 号窗口 

夏老师 

1.负责银行来款登记和查询工作；                                                               

2.负责银行转账查询和回单办理工作；                                             

3.负责公务卡信息登记入系统工作。 

19 号窗口 

周老师 

1.负责年终决算和报表编制工作,提供财务报

表； 

2.负责南宁研究院会计凭证复核及研究院报账

咨询业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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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贴息贷款报销工作。 

20 号窗口 

杨老师 

1.负责各银行支付工作； 

2.负责北海校区国库集中系统零余额支付工作； 

3.负责各部门创收收入分配工作； 

4.负责花江房地产会计凭证复核。 

21 号窗口 

张老师 

1.负责学生生产实习费报销工作；                                                         

2.负责教学及教辅部门各种赛事报名费等收入

入账及费用支出报销等工作；                                                                                                                                          

3.负责教学、科研设备投标保证金收退工作。 

备注：目前休产假，其工作业务暂由 19号窗口

周老师代为处理。 

234 室 

谢老师 

负责提供近两年财务凭证的查阅业务和登记工

作（其它年限的需在校综合档案馆查阅）。 

四、办事流程 

1.日常报账 

（1）检查项目经费是否有报销业务内容的预算。 

（2）登录财务综合平台录入、打印报销单。 

①登陆财务处综合平台，选择网络报账，首先选填“科

研”、“非科研”大类，大类不能选错；其次按发票内容选填

“耗材及办公用品”、“设备及维修”等业务类型；若是冲销

借款的类型选择“还借款”并在报销单或粘贴单上备注借款

信息（借款人、金额、经费号、借款日期）。 

②填写业务内容和用途，比如业务内容“南宁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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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参加教育厅 2021年度预算编制会议”。 

③购置物品属于办公用品、元器件和其它低值易耗品在

“财务综合平台”中填写“物资登记”；属于固定资产的设

备、软件和家具，填写国有资产管理处“仪器设备入账单”、

“软件验收单”、“家具验收单”右上角单据号。 

④打印报销单和相关负责人审批签字，经办人与相关负

责人在报销单上亲笔签字，涉及到耗材、办公用品等报销的，

由除经办人和相关负责人以外的第三方老师在物资验收单

一栏签字。 

⑤领导（负责人）审批权限按桂电[2021] 5号关于印发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经费支出审批权限规定（修订）》的通

知执行。 

（3）申请在线预审 

拍照上传报销单、发票、清单和其它报销附件，申请在

线审核,如审核未通过，按财务人员反馈的修改意见进行修

改，再次申请预审，直至审核通过。 

（4）投递报销 

审核通过后将报销单、发票及其它附件资料装进透明的

文件袋一并投递，学校设有两处投递点（东校区 10 教办公

楼一楼大厅和花江校区行政办公楼一楼）供师生投递。                    

温馨提示：电子发票、电子合同等都需打印出来投递，

投递资料需完整、齐全方可报账。小于 A4 纸的票据需粘贴

好，同一报销单的资料需用回旋针或小夹子固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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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销后续事项 

①会计账务处理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将会电话联系经办

人，经办人接到电话后按要求对报销单进行修改，修改后重

新进行报销手续和流程的办理。 

②财务处转账汇款过程中，如有个别商家单位名称有误

或银行账号有误被退款的，请接到财务处通知后尽快在财务

处主页下载、填制和打印一式两份《汇款（转账）通知单》，

送往财务处报账窗口。 

③需要转账回执单的到财务处 12号窗口办理回单登记。                       

详细流程请见“财务处主页-办事流程-财务服务指南”。 

2.会计档案查阅 

（1）在财务处主页下载专区下载“会计档案查阅、借

阅申请表”并填写相应信息及签名，如委托他人查档的，需

被委托人同时签名。 

（2）在查阅档案的类别内容处填上要查的凭证号、金

额。查阅内容比较多的（项目结题之类），需打印明细表作

为附件附在申请表后（申请表写上见附件，并写上查阅的原

因）。 

（3）财务处领导签字。以上手续齐全方可查阅。                       

温馨提示：近两年的会计档案在财务处 234号房档案室

查阅；其它的年限的会计档案在校综合档案馆查阅，查阅申

请表需财务处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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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财务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办公楼 215 室（财务报账大厅） 

二、办公电话 

0773-2291164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13 号窗口 

赖老师 

1.开具增值税发票，税款计提及缴纳； 

2.提供学校纳税凭据； 

3.后勤食堂款项支付、一卡通转账业务； 

4.工会经费支付； 

5.医药费报销。 

17 号窗口 

申老师 

1.学校科研项目财务管理，下拨科研经费； 

2.科研经费额度调整； 

3.科研项目财务授权委托； 

4.协助科研项目负责人完成科研项目中期检查、

结题报告等材料整理、审核。 

18 号窗口 

张老师 

1.科研项目结题、收支明细查询等； 

2.科研经费支出调整； 

3.军工科研项目报销、劳务发放等； 

4.“财务处负责人”印章使用审核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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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事流程 

1.科研项目经费入账 

科研项目经费拨入学校后，由财务处告知科学技术发展

研究院到款情况，项目负责人至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按要求

办理相关手续，经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核后提交经费下拨

单至财务处，财务处核对下拨单和拨入经费即可办理科研项

目经费入账。 

2.科研经费额度调整 

科研经费项目在研过程中需要进行经费额度调整的，需

在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主页下载、填写《经费预算调整申请

表》，经所在单位签字盖章，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核，审

核并将盖章后的申请表交至财务处 17 号窗口办理。 

3.科研经费财务授权委托 

科研经费需授权委托的，由经费负责人提出授权申请，

明确授权项目、授权原因、授权期限，由经费负责人签字后

交至财务处 17号窗口办理办理。 

4.科研经费支出调整 

科研经费项目需要进行经费支出调整的，需在财务处主

页下载、填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经费调账申请表》，

经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后交至财务处 18号窗口办理。 

5.科研项目结题 

科研项目结题，携带相关结题资料至财务处 18 号窗口

办理审核和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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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值税发票开具 

（1）登录财务处“财务综合平台”中“合同发票往来

款”填写相关信息，打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发票申请单》

签字后携带合同至财务处 13 号窗口办理。 

（2）预先开票的科研项目需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项目

管理人员在开票申请单上签字。 

（3）开具免税发票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自治区

技术合同登记证明、免征增值税申请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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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办公楼 215 室（财务报账大厅） 

二、办公电话 

0773-2290452（14-15号窗口） 

0773-2291501（16 号窗口）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14 号窗口 

卢老师 

1.办理学生入学、退学、休学、毕业、学费减免、

学费调整、住宿变更、课程选课及退课、学生退

费、学费收缴、学生学籍变动处理等； 

2.学生劳务单据的受理及审核； 

3.统一收费平台对账和入账工作，微信支付平台

对账及投诉事项处理； 

4.本部、北海校区和继续教育学院的学费等对账

工作和入账； 

5.全校财政票据的开具； 

6.协助办理二级单位等临时性收费。 

15 号窗口 

蒙老师 

1.办理学生学费、住宿费、代收费等的收取，学

生学籍变动处理； 

2.学生劳务、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发放； 

3.学生劳务、奖助学金等发放失败款重新发放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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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号窗口 

杨老师、 

邓老师 

1.教职工工资、酬金、补贴、校外劳务发放及失

败款重转处理。 

2.公积金的缴纳、提取等相关咨询。  

3.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及年度汇算清缴相关咨

询。 

4.财务综合平台教职员工登陆账号管理、个人身

份证号、银行卡号及手机号码变更处理。 

5.协助公务卡办理及额度提升申请材料审核及

相关咨询。 

6.财务处公章使用及管理。 

7.新员工入职、老员工离职相关手续办理。 

8.员工住房保证金及房租、清理费等收缴、核查、

退款等。 

9.提供项目投标中社保缴纳证明文件。 

四、办事流程 

1.公务卡办理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 16 号窗口填写申请

材料，加盖财务处公章后由本人到中国银行六合路支行办理。

（注：如果办理人员为科研助理或团队自聘人员需提供所在

学院或部门提供聘用证明材料。） 

2.公务卡额度调整申请 

财务处主页下载填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务卡额度调

整申请书》并加盖所在部门公章，本人身份证和公务卡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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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复印件到 16号窗口办理。 

3.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手续 

原单位已封存，现单位新增公积金账户并连续缴满 6 个

月后，可通过微信里“全国公积金”小程序直接办理转移手

续；若此方式无法办理，则需填写《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该表在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址下载专区下载），

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桂林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现场办理。 

4.校内酬金、校外劳务、学生劳务发放申请流程 

酬金、劳务发放首先需在财务综合平台创建校内酬金表、

校外劳务表、学生劳务表，据实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打印

纸质表格，制表人、经费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可通过投递柜投

递，也可直接交至 14、16号窗口受理。 

5.财务处综合平台账号申请 

教职工有一次工资发放记录后，可通过财务综合平台自

行注册申请账号，如提示禁止注册，可通过电话咨询或到 16

号窗口办理。 

6.学生银行账号信息更正处理 

本科生：通过“智慧学工”进行更正 

研究生：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更正 

7.学生劳务及奖助学金失败款重转处理 

准备材料：（1）银行卡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2）转账通知单（一式两份），该表格在“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财务处主页--下载专区--汇款（转账）通知单 20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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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准备材料至 15 号窗口办理。 

（注：下载表格后，先填写小写金额后自动生成大写金额，

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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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综合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后勤楼 207 室（会计）、 

金鸡岭校区一卡通充值点（出纳） 

花江校区一卡通充值点（出纳） 

二、办公电话 

0773-2291407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饮食中心 

会计 

黄老师 

1.负责后勤饮食科业务报账； 

2.提供饮食班组经营毛利报表； 

3.提供饮食档口结算表； 

4.提供统计数据，包括班组每年总收入、各档口

每年总收入、饮食门面租金统计数据、饮食员工

月总收入等。 

一卡通会计 

段老师 

1.核对校园一卡通存款、制卡费； 

2.提供一卡通管理平台系统数据的统计分析； 

3.负责一卡通卡机款结算和转付工作； 

4.核对支付宝平台与一卡通平台支付宝收款数； 

5.发放学生一卡通补助。 

一卡通出纳 

 

1.负责一卡通充值、转账、消费纠错、退款、销

卡等业务。 

2.负责办理一卡通商户的结算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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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事流程 

1．后勤饮食科日常报账 

参照学校财务报账的流程和标准。 

2. 采供部、维修部出入库工作 

    食堂原材料采购出入库，一个月分 3次记账，即上、中、

下旬时，采供部工作人员将出入库单据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交到财务，会计审核入库、出库单据。 

    维修材料、易耗品根据需要随时采购，及时入库，月底

根据各食堂领用单汇总记账出库。 

3.一卡通食堂刷卡收入结算、合作经营食堂（档口）结算、

供货商结算 

    每月初，上交各食堂各项费用表，比如水电费，消毒餐

具费，校内结算餐费单等至饮食中心会计；10 号左右，会计

提供每个食堂的收支情况，并通知合作经营食堂的负责人前

来签字确认上月营业结算款，并对可能会产生疑问的内容提

前说明；15日左右，采供部进行原材料供货商结算，将所有

票据交至饮食中心会计。 

4.一卡通业务 

（1）充值业务 

①现金充值业务：带上一卡通，现金来窗口办理。 

②虚拟卡充值业务：师生先在手机上下载“完美校园”

app，通过绑定一卡通，直接用支付宝充值一卡通，然后带

上实体卡来消费机器上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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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账业务 

一卡通丢失，办理新卡后，需要 72 个小时之后，带身

份证和卡来窗口办理旧卡余额转入。 

    （3）消费纠错 

师生用餐时，如因食堂员工刷错金额，携带食堂主任出

具纠错证明，前往窗口办理金额纠错。 

（4）学院培训充值 

携带学院出具的充值函前往窗口办理。 

（5）后勤处员工午餐补贴，活动餐票 

携带午餐补贴表或后勤处发的活动餐票前往窗口充值。 

（6）退款、销卡 

持一卡通前往窗口，若有余额，教职工填写“教职工一

卡通注销退款单”、毕业生手机扫码登记，确认无误后，等

待财务打款；若无余额，直接销卡；若有欠款，补足欠款后

销卡。 

一卡通如果丢失了，需先办理挂失，满 72 小时后，再

前往窗口做无卡退款、销卡。 

（7）以下业务可在手机“完美校园”自助完成：挂失、

修改消费密码。 

（8）以下业务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来窗口办理：挂失、

解挂、解冻、修改卡失效期、修改消费密码，以及一卡通出

现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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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科 

一、办公地点 

花江校区办公楼 230 室 

二、办公电话 

0773-2291431 

三、窗口服务职责 

窗口 业务 

许老师 提供财务系统使用的答疑。 

吴老师 

1.财务综合平台系统使用答疑、密码重置； 

2.负责与后勤水电科核对全校水电费回收收入

和支出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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